
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資格訓練課程報名附繳文件說明： 

一、必繳文件： 

1. 報名表一份 

2. 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一份（外國人為護照） 

3. 高中職以上畢業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

 

二、折抵課程時數資格文件：(具下列資格者方須繳交) 

1. 不動產經紀人及經紀營業員（折抵 6小時）： 

可折抵不動產租賃及租稅相關法規（4小時）、消費者保護相關法規（2小時）。 

2. 地政士(折抵 4小時)： 

可折抵不動產租賃及租稅相關法規（4小時）。 

3. 不動產估價師(折抵 4小時)： 

可折抵不動產租賃及租稅相關法規（4小時）。 

4.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、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員及設備安全管理人員(折抵6小時)： 

可折抵公寓大廈管理相關法規（3小時）、建築物設備管理維護實務（3小時）。 

 

※上述資格證明文件有效期限須大於二年以上始得折抵時數 

（例：108/2/18 開課，其資格證明文件有效日期至少須於 110/2/19以後） 

 


